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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界定炒股非法经营-股票，不懂-股识吧

一、如何认定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
，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数
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主体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所谓国有
公司、企业是指国有资本占主体的公司、企业，所谓董事，是由股东选举产生的，
对内执行公司业务，对外代表公司的常设性执行机构的成员。
所谓经理，是公司董事会聘任的主持日常管理工作的高级职员。
（二）主观方面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出于故意，并且具有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
即明知自己或为他人所经营的业务与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经营的业务属于同类，
出于非法谋取利益，仍决意进行经营。
过失不能构成本罪。
（三）客体本罪的客体要件为国有公司、企业的财产权益以及国家对公司的管理制
度。
（四）客观方面1、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业务。
既可以是为自己经营，又可以是为他人经营，还可以是既为自己经营又为他人经营
，具备其中之一的，即可构成本罪。
自己经营，有的是以私人名义另行注册公司经营，有的是以亲人名义但实际是公司
、企业董事、经理自行经营，还有的是在他人经办的公司、企业中入股进行经营等
。
凡是自己独资或者参与了出资的公司、企业、不论是否以本人名义，都属于为自己
经营。
为他人经营包括为其他公司、企业进行经营，是指暗中担任他人独资、出资的公司
、企业的管理人员，为其业务进行策划、指挥等。
2、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的营业与自己所任职的公司、企业的营业属于同一种类
。
否则，即使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了某项营业，但这项营业与自己所任职公司、企
业的营业不属同一类营业，亦不能构成本罪。
如果经营的营业为两类以上，只要其中的一类与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属同类营业
，即可认定为经营了与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的同一类营业。
这是为了防止损害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利益的不正当竞争的违法行为发生。
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的人力、物力、资金、信息来
源、客户渠道为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的公司、企业抢占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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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垄断供货渠道；
或者巧立名目，将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的正品、等内品产品的次品、等外品低价
销售给个人或为他人经营的公司、企业；
或者高价收购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的公司、企业的滞销、残损、应降低的商品、
次品、等外品等；
或者套购所任职公司、企业的畅销、紧缺商品、转手倒卖等等。
3、为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营业的过程中利用了职
务便利，如果没有利用职务之便、即使有为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同类营业的行为
，亦不能构成本罪。
所谓利用职务便利。
是指利用自己经营管理的职权或者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
既包括利用自己直接掌管的经营材料、物质、市场、计划、销售等职权而为自己经
营或为他人经营的公司、企业谋取非法利益，也包括利用自己职务及有关的便利条
件如人事权力、地位等指挥、控制他人利用职权而这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的公司
、企业谋取非法利益。
最后，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了非法利
益，并且达到了数额巨大，才可构成本罪。
否则，虽有经营行为，但没有获取非法的利益，或者虽然获取了非法利益，但没有
达到数额巨大的最低标准，亦不能构成本罪。
具体可以咨询 太琨律

二、股票，不懂

炒股就是在股市上赚钱，属于机会投资，有点类似于赌博。
如果有太懂股票操作的人盲目炒股，赚钱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要想在股市上博取一
点利差，首先要做的，就是学习。

三、非法营运怎么定义与处罚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八条和第十条：第八条：申请从事客运经营的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车辆；
(二)有符合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
(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申请从事班线客运经营的，还应当有明确的线路和站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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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第十条申请从事客运经营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本条
例第八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
(一)从事县级行政区域内客运经营的，向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二)从事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跨2个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客运经营的，向
其共同的上一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三)从事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客运经营的，向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依照前款规定收到申请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审查完
毕，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
予以许可的，向申请人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向申请人投入运输的车辆配发
车辆营运证；
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对从事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客运经营的申请，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依照本条第二款规定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前，应当与运输线
路目的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协商；
协商不成的，应当报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决定。
客运经营者应当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
。
根据第六十四条规定进行处罚：第六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取得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
；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一个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东人数已二千多人。有一个非法证
券活动嫌疑人，利用我的账户违法，向哪里举报。

向公安机关（经侦部门）、证券监管部门（各地证监局）举报都可以。

五、我朋友在深圳因非法经营罪（非法经营证券罪）被拘留了，
该罪名严重么？请律师解答

                                                  页面 3 / 5



股票，不懂    www.gupiaozhishiba.com
 

本人处理过多起非法经营证券、期货的刑事案件，你说的卖炒股软件是这类犯罪的
基本形态，但不一定构成犯罪，要了解具体细节内容。
深圳非法经营证券罪辩护律师：邱戈龙律师(专于刑 精于刑)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信
利(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地址：深圳是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3302号，
儿童医院旁。
深圳非法经营证券律师的联系方式：本问题回答者后边的号码

六、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罪怎么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罪，是
指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对不符合法律规
定条件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或者股票、债券发行、上市申请，予以批准或者登记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的应予立案；
1、工商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对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违法
予以批准、登记，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
2、金融证券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对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股票、债券发行、上市申
请，违法予以批准，严重损害公众利益，或者严重扰乱金融秩序的；
3、工商管理部门、金融证券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对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公司设
立、登记申请或者股票、债券发行、上市申请违法予以批准或者登记，致使犯罪行
为得逞的；
4、上级部门强令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询私舞弊，滥用职权，对不符合法律
规定条件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或者股票、债券发行、上市申请予以批准或者登记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或者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5、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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